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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動敢抗毒」計劃申請指引  

本指引概述由禁毒基金撥款資助的「動敢抗毒」計劃的背景、目

的和申請手續。  

 

關 於 「 動 敢 抗 毒 」 計 劃 的 資 料 ， 可 瀏 覽 計 劃 的 網 頁

（ ww w .n d . go v . hk / t c / SP OR TS /）。  

 

如對本指引有任何疑問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向禁毒基金會秘書處

查詢 – 

郵寄：香港金鐘道 6 6號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 30樓  

電話： 28 67  5 97 4或 28 67  5 97 5或 2 867  59 76  

傳真： 28 10  1 79 0  

電郵： s b - s po r t s@ sb . go v . hk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零二四年四月  

http://www.nd.gov.hk/tc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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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毒基金的宗旨和成立  

 

1 .  禁毒基金（基金）旨在推廣及支持有助遏止吸毒問題而又

值得推行的禁毒計劃，尤其是針對青少年吸食毒品問題的計劃，

並鼓勵香港社會各界支持禁毒運動，舉辦各類禁毒計劃。  

 

2 .  一九九六年三月，政府以 3 .5億元作為資本基礎，成立基

金。二零一零年，政府再向基金注資 3 0億元，資助社會上不同機

構推行持續的禁毒工作。基金由根據《公司條例》成立的禁毒基

金會（基金會）參照禁毒常務委員會的意見管理，並由保安局    

禁毒處擔任基金會秘書處（秘書處），為管理基金提供支援。  

 

 

「動敢抗毒」計劃的目的  

 

3 . 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青少年遠離毒品，而體育活動正

是健康生活的重要一環。青少年透過體育活動，除了可強身健體、

舒展身心、紓解精神壓力，亦可建立社交圈子，增進人際關係，

培養合作精神。有見及此，保安局禁毒處將於二零二四／二五學

年繼續推行「動敢抗毒」計劃（以下簡稱為「計劃」），全港中

學均可報名參與。  

 

4 .  計 劃 是 由 學 生 主 導 的 校 本 預 防 教 育 項 目 ， 由 基 金 撥 款   

資助。目的是透過中學生參與籌辦與體育及／或健康相關的活  

動，以及支持學生運動員參加體育比賽，在校園推廣禁毒及健康

生活的訊息。  

 

 

申請資格  

 

5 .  全港中學均可參與，每間學校可提名一組學生參加計劃，

學生人數並無上限，以籌辦與體育及／或健康相關的活動，並安

排一位老師為計劃督導老師，為學生提供指導及建議。  

 

 

計劃年期  

 

6 .  參與學校須於二零二四／二五學年（二零二四年九月至

二零二五年八月）推行計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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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手續  

 

7 .  申請者須填妥並遞交一份申請表格。學校可於計劃的網

頁（ ww w. nd . go v . hk / t c / SP OR TS /）下載申請表格，並於二零二四

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六時正或之前 1（「截止日期」）透過以下任

何一種方式遞交至基金會辦事處 – 

 

( a )  於截止日期或之前專人送抵香港金鐘道 66 號金鐘道政

府合署高座 3 0 樓；  

 

( b )  以郵寄方式遞交，並以截止日期或之前的郵戳為準；或  

 

( c )  於截止日期或之前電郵至 sb - s po r t s@s b . gov.h k。電郵的

標題應如下：「 2 024 /2 5 學年動敢抗動計劃申請：[學校名

稱 ]」。該電郵的大小必須在 5MB 以內。如有關資料 (例

如圖片 )的檔案太大，申請者應使用電腦軟件將資料壓

縮，例如將圖片像素降低。電郵中必須包括以下項目 –  

 

( i )  已填妥的申請表格 ( MS  Wo r d 格式 )；及  

( i i )  已填妥並獲校長簽署的聲明 (即申請表格的第 6 頁

和第 7 頁 )的掃描版本 (P D F 或 J PE G 格式 )。  

 

8 .  秘書處在收到申請表格後，會於十個工作天內以電郵形

式確認。逾期或資料不足的申請，將不獲進一步處理。  

 

 

申請須知  

 

9 .  申請須經校長批准，並由學校提交。每間學校可申請最高  

二萬五千元的撥款。學校亦可於計劃撥款以外自行投放資源，以

豐富活動內容。  

 

 

 

1 0 .  因應推行計劃的實際經驗，以及參考曾獲批准項目的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如 八 號 或 以 上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或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五

月 三 十 一 日 下 午 二 時 至 六 時 任 何 時 段 生 效 ， 申 請 截 止 時 間 將 順 延 至 下

一 個 工作 日 的 下 午六時 正 （ 星 期六為 非工作 日 ） 。  

http://www.nd.gov.hk/tc/....%5btb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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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，秘書處就個別開支項目制訂了下列撥款指引，供申請者在設

計擬議活動時參考。  

 

開支項目  最高申請額  

（佔申請款額或二萬五千元  

（以較低者為準）的百分比）  

教練及導師費  5 0 % 

體育用品 *及／或  

電子設備 #  

3 0 % 

獎品及紀念品  2 0 % 

服裝  1 5 % 

比賽報名費 ^  1 0 % 

*  例如足球、籃球、羽毛球、球拍等。  
#  如申請涵蓋購買體育用品及／或電子設備，請簡述有關用品／

設備對推行計劃屬必須的理據，並請說明為何其他方案，例如

租用有關用品／設備或使用申請者現有用品／設備不可行或

不符合經濟效益。  

^  只涵蓋由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以外的協會或組織舉辦的體

育賽事／比賽。由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及／或由政府部分或

全部資助的體育賽事／比賽將不獲在本計劃下撥款。  

 

1 1 .  計 劃 下 的 所 有 活 動 須 由 參 與 中 學 的 學 生 設 計 、 籌 備 及   

推行。舉辦活動的數目不限。各項活動應於二零二四年九月至二

零二五年八月期間進行及完成。  

 

1 2 .  撥款申請會由基金會審批。有關建議活動必須符合計劃

的目的，即 -  

 

透過中學生參與籌辦與體育及／或健康相關的活動，以及

支持學生運動員參加體育比賽，在校園推廣禁毒及健康生

活的訊息。  

 

於香港境外（包括中國內地和澳門）舉辦的活動將不獲支持及撥

款。而已接受基金其他計劃下的資助（如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

計劃、提升社區禁毒意識計劃）的活動，將不獲在「動敢抗毒」

計劃下撥款。  

 

1 3 .  就拒絕毒品的訊息，須納入「有關可卡因和大麻的禍害」、

「干犯毒品罪行的嚴重後果，尤其是年輕不是求情理由」及／或

「綫上綫下拒絕吸毒及參與毒品相關違法行為的重要性及技巧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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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禁毒主題，並在申請表格說明推廣禁毒主題的方式，藉以在推

動學生參與體育的同時，亦能更明確有效地加強學生對毒品及其

禍害的認知，並糾正有關毒品的錯誤觀念。  

 

1 4 .  計劃下籌辦的活動的例子載列如下－  

 

  透過運動以建立健康生活及拒絕毒品訊息的例子：健康

運動大使計劃  

 

  一組學生擔任健康運動大使，在學校推廣參與運動

以建立健康生活及拒絕毒品的訊息。  

 

  在學校舉辦各種與運動及／或健康相關的活動，例

如展覽及遊戲攤位，並在當中帶出建立健康人生以

拒絕毒品的訊息。  

 

  支持學生運動員參加比賽的例子：攝影比賽  

 

  邀 請 學 生 為 學 生 運 動 員 在 參 加 體 育 比 賽 時 拍 攝 照  

片，並在學校展出，以鼓勵學生支持學生運動員，提

高他們對體育比賽精神的認識，並藉此推廣健康生

活。  

  

1 5 .  申請結果將於二零二四年七月公布。成功申請中學將於

接受撥款及交回推行計劃，並得到秘書處核准後獲發所批撥款。  

 

1 6 .  成功申請中學須按一套程序指引推行項目。該程序指引

就發放撥款的會計安排、財務管理、報價程序、監察獲資助項目、

鳴謝、基金會提供有關納入禁毒主題的活動後評估問卷等，說明

推行項目時的程序及要求。  

 

1 7 .  當運用禁毒基金的撥款進行採購時，獲撥款的學校須考

慮到其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，不得從事任何行為或活動從而危害

國家安全。獲撥款的學校和其管理層在採購過程中的每一階段評

估可能涉及的任何潛在國家安全風險或問題時，須保持審慎和敏

感，並行使其專業判斷。獲撥款的學校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責

任具持續性，並持續在整個採購過程中的每一階段，包括採納合

約前的階段及採納合約後的合約管理階段。獲撥款的學校應確保

其每一份採購文件中包含具體條款，以列明根據國家安全利益而

取消投標者資格和終止就採購而訂立的合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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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如出現以下任何情況，基金會可立即中止項目：  

( a )  獲撥款學校曾經或正在從事任何構成或導致，或任何

可能構成或導致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，或其他不利於

國家安全利益的行為或活動；     

( b )  由獲撥款學校繼續推行項目將不利於國家安全利益；

或  

( c )  基金會合理相信以上所述的任何情況即將出現。  

 

1 9 .  學校亦應留意由教育局發出的相關通告及指引。  

 

2 0 .  在 完 成 所 有 活 動 後 ， 每 間 學 校 參 與 計 劃 的 學 生 須 於     

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或之前提交一份總結報告。總結報告內

須包括負責學生的姓名、活動成果（例如舉辦的活動和次數、    

參加人數、所達目標和成效）、在籌辦活動中所獲得的經驗分享，

以及有關納入禁毒主題的已填寫活動後評估問卷的數據 。總結  

報告亦須包括一份連同所有開支單據正本的財務報告，載列如何  

使用撥款，並由督導老師審核及簽署。總結報告須以下列的其中

一種方式送交至基金會辦事處－  

 

( a )  於 二零 二五 年八月 二十九 日 下午六 時或之前 專人送抵

香港金鐘道 6 6 號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 3 0 樓；  

 

( b )  以郵寄方式遞交，並以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或之前

的郵戳為準；或  

 

( c )  於 二 零 二 五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下 午 六 時 或 之 前 電 郵 至

s b - s po r t s @ sb . gov. hk。  

 

2 1 .  任何未使用的撥款須向基金退還。  

 

2 2 .  申 請 者 或 需 應 秘 書 處 的 要 求 ， 提 供 任 何 有 關 其 申 請 的   

額外或補充資料。然而，由於基金會並無責任要求或接受申請者

提交進一步的資料或理據，故申請者在遞交申請時，所填報的資

料務必詳盡準確。  

 

-完 -  


